信息汇总表
	权力名称
	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资格审批

	权力分类
	行政许可

	权力编码
	JS-110000SY-XK-0004

	收费金额
	0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

	办理部门
	镇江药监局安监处

	联系电话
	0511-88812328

	办理地点
	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

	外网在线办理链接
	/

	办理流程图
	见附件3

	服务指南
	

	服务表格
	见附件2

	法定依据
	行政法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实行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管理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可以从事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业务。

	常见问题
	


审批流程图
	申 请 人
	申请表格: 见附件2
申请材料:  见附件1
必须具备的资质:企业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申报的门店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企业实行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管理的情况说明。
其他前置条件:
	备注：



	受理
	办理岗位：行政服务处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内容公开：是        是否可暂停：是
与申请人员交互：是  是否可中止：是
是否可退回：是
	工作职责：受理材料，检查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出具《受理通知书》



	办理
	办理岗位：行政服务处
办理时限：12个工作日
内容公开：是        是否可暂停：是
与申请人员交互：是  是否可中止：是
是否可退回：是
	工作职责：检查申请事项的合理性



	审核
	办理岗位：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内容公开：是        是否可暂停：是
与申请人员交互：是  是否可中止：是
是否可退回：是
	工作职责：审核申请事项



	结果反馈
	办理岗位：行政服务处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内容公开：否        是否可暂停：否
与申请人员交互：否  是否可中止：否
是否可退回：否
	工作职责：依法作出予以批复或不予批复书面决定；如果予以批复则下达批准文件；如不予批复，则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


附件1：

申请材料列表
	材料名称
	是否必要

	1、申请经营二类精神药品资格的申请报告；
	是

	2、《药品经营许可证》及《GSP认证证书》（复印件）；
	是

	3、申请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涉及特殊药品人员名单、学历、资历、培训情况；
	是

	4、涉及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体文件系统目录；
	是

	5、拟经营的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及关于进货渠道的说明；
	是

	6、申请单位真实性性保证声明。
	是


附件2：

服务表格
申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经营申请表

	企业名称
	
	药品经营

许可证号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定点类别
	

	企业申报事由及自查情况：



	受理部门检查情况：

                                                        检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受理部门审查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工作流程图

二类精神药品零售资格工作流程图

                                                                           

                                                                           

                                                                          

                                                                          窗口人员出具《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

                                                                                         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

                                                                                                                       


不齐全


                                          齐全
                                                         不合格
                                                               

                                                           

                                                         整改合格
                                           合格

  不符合




 

                                                          决                     定是否准予许可





                                                                                        
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





填写申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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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补正





受理





申请人到行政服务中心中心药监窗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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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初审





是否符合办理条件





材料是否齐全








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进行现场验收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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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整改通知书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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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务处处长审核








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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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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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出件





结束








